
「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及
「擬定斗六(含大潭地區)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

宣傳單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書」及

「擬定斗六(含大潭地區)細部計畫書」及都市計畫圖，徵詢民眾意見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公展期間：自民國113年5月16日至113年6月15日止，共計31日。

二、公展地點：分別於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公開展覽。

三、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四、本案公開展覽都市計畫書、圖請逕自雲林縣網際網路城鄉發展資訊服務網

（https://urbangis.yunlin.gov.tw）下載及閱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通盤檢討有任何建議事項，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規

定格式請逕向上開網站或本府城鄉發展處、斗六市公所洽取）送至本府城鄉發展處彙

整，供本次通盤檢討規劃參考。

 雲林縣政府 公告

一、計畫緣起

近年來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區快速發展，都市地景變化甚大，「變更斗六

（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迄今已逾十年，近年人口穩定成長，住

宅區及商業區發展率近九成，面對成長人口之空間需求，實需針對整體都市檢討空間發展

定位及策略。本計畫最近地形測量時間於民國91年完成，第三次通盤檢討雖有進行都市計

畫圖重新套繪，但歷經二十年地貌改變，舊有圖資之座標系統與新圖資有所不同，且地籍

重測陸續完成，歷年來執行過程中計畫與實際發展現況產生偏差，極易造成紛爭及民眾誤

解，對於都市規劃之決策與土地開發之施行均有窒礙難行之情形。

爰此，藉由本次通盤檢討重新思考斗六都市發展定位與整體發展構想，依據「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以及各

項通盤檢討內容，並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計畫圖重製作業，並併同將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管制專項另行納入細部計畫規範，以明確區別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內容，落實計畫分層管理，提升計畫審議行政效率，加速都市計畫發展及開發

期程，強化地方自治彈性及效能。

二、法令依據：

(一)變更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擬定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22條。

 計畫內容概述

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府城都一字第1133608333B號

三、計畫位置、範圍及面積

主要計畫以斗六火車站前之商業區為中心，包括雲林縣行政中心附近地區，計畫

範圍東至台3線東側，西至明德北路西側，北側至斗六二路，南側至龍潭路、大致以

台3線為界，計畫區面積為850.6888公頃，細部計畫則配合西南側之農業區、綠地、

道路用地業納入「擬定斗六(雲林科技大學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草案)範

圍辦理，爰劃出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故本細部計畫面積為832.3402公頃。

四、主要計畫變更內容(詳背面圖1)

五、細部計畫重點內容(詳下圖及背面表1)

項目 變更內容類型 變更案數量

一般性
通盤檢討

˙變更計畫年期、計畫人口、計畫面積
˙配合都市發展需求檢討及社會福利設施建設需求，檢討農業區
˙配合地區發展檢討工業區
˙配合「擬定斗六(雲林科技大學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草案)範圍，調整計畫範圍
˙其他(河川區刪除附帶條件、配合社口區段徵收作業檢討)

共15案

都市計畫圖疑義
檢討調整

˙依重製疑義決議，配合樁位展繪線、地籍分割成果或權屬予以檢
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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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 日期及時間 上午 9：30或10:00 下午 2：30

於斗六市公所一樓斗
六廳舉辦說明會

113年6月3日（星期一） 第一場次(上午10:00) -

113年6月4日（星期二） 第二場次(上午9:30) 第三場次

113年6月5日（星期三） 第四場次(上午9:30)

掃描QR Code(二維碼)可進入雲林

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官方網站下載本

案計畫書、圖（草案）電子檔！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應以公告發布實施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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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變更內容示意圖(草案)

變24-4案

變20-1、
變24-2案

變21-3、
變24-8案

變21-1、
變21-2、
變24-7案

變23、
變24-13案

變24-6案變24-5案

變22-3、
變24-11案

變22-2、
變24-1案

變22-1、
變24-9案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附帶條件3)
宗(專)
(附3)

變更商業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第二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道路用地為商業區

變更道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附帶條件1)3 (附1)

變更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附帶條件3)(附3)

變更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附帶條件3)

變更農業區為停車場用地(附帶條件3)停(附3)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第三種住宅區(附帶條件1)3 (附1)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商業區(附帶條件2)(附2)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公園用地公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第三種住宅區(附帶條件2)3 (附2)

3 (附3)

社福
(附3)

變更道路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2

圖例

變更農業區為第三種住宅區(附帶條件3)

變更農業區為公園用地(附帶條件3)公(附3)

變更道路用地為學校用地文

變更河川區(附帶條件)為河川區 變更農業區劃出本計畫範圍

變更綠地用地劃出本計畫範圍

變更道路用地劃出本計畫範圍

變更農業區為第二種住宅區2

變更農業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帶條件3)
公(兒)
(附3)

變更道路用地為農業區

變更學校用地為道路用地

變更第一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溝渠用地溝

變更道路用地為第一種住宅區1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為道路用地

變更道路用地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兒)

圖例

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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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用地

公園用地商業區

道路用地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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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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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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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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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種住宅區2

第三種住宅區3

特種住宅區特住

行政區

市場用地(零售)市(零)

停車場用地停

綠 綠地用地

體 體育場用地

郵政事業用地郵

文化中心用地文化中心

電力事業用地電力

廣 廣場用地

油 加油站用地

污 污水處理廠用地

鐵 鐵路用地

附帶條件範圍線

藝術水岸專用區
藝術水岸

專用區

人行廣場用地

電信專用區電(專)

河道用地

廣(停)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自來水事業用地水

宗教專用區宗(專)

文教用地文教

第一種住宅區(附帶條件)1

第二種住宅區(附帶條件)

(附)

2 (附)

商業區(附帶條件)(附)

河川區(附帶條件)(附)

乙工
(附)

體 體育館用地

變更前計畫範圍

變更後計畫範圍

註：1.圖內有註明〝（附）〞字者，其附帶條件內容詳見:
變更斗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
變更斗六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說明書、
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
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2.圖內有註明〝（細）〞字者，係指已擬定細部計畫地區，其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內容詳各該細部計畫書。

3.圖內有註明〝（附1）〞字者，係指另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

4.圖內有註明〝（附2）〞字者，係指依「雲林縣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規定計算代金抵繳之。

5.圖內有註明〝（附3）〞字者，係指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本次新增內容

1. 整併變更斗六
(含大潭地區)都
市計畫 (停車場
用地(停二)為文
教用地及部分綠
地用地為道路用
地)(增訂文教用
地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十一、公共設施用地規定
(一)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三)文教用地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依下列規定：
1.供學校(含附設醫院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2.基地開發、建築行為均應經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

照建築。
3.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辦理外，得依「公有財產法令」

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辦理「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
業」及「停車場」。

2.新增社會福利設
施用地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

十一、公共設施用地規定
(一)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四)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係供社會福利相關設施使用。

3.新增退縮規定

十二、為考量都市發展，本計畫訂定退縮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本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一)實施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二)非屬前款規範之分區及用地，其退縮建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文教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7公尺建築(如屬角地應兩面同時退縮)，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不得設置騎樓。如基地有
特殊情形，經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再此限。

2.其他分區及用地：依「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退縮建築

4.新增停車空間規
定

十三、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一)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

(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250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150平
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如下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理。

5.新增區段徵收開
發規定

十四、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後續開發、建築行為均應經雲林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發、發照建築。

表1  本次新增土管內容綜理表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非屬本次新增內容者，依變更斗六(含大潭
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規定)

變1案：計畫年期
變2案：計畫人口
變3案：計畫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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